





启民发〔2024〕88号

关于印发《启东市农村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建设奖补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镇民政部门：
现将《启东市农村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建设奖补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启东市民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7月2日


启东市农村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
建设奖补暂行办法

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，加快我市农村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建设，节约土地资源，保护生态环境。根据民政部等九部委《关于推进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》、民政部等16部委《关于印发〈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精神，为了更好地服务我市绿色生态建设，遏制乱埋乱葬现象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启东市农村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建设奖补暂行办法。
一、基本原则
（一）保护生态环境。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建设要有效保护原生植被、自然地貌，使墓地与环境融为一体。选用适宜本地生长、易于管理的常绿树种为主，做到绿化、美化、园林化。
（二）节约土地资源。公益性公墓应当按照墓穴占地少、墓材规格小、墓碑贴地近、墓型艺术化的原则建设，单人墓穴占地面积不得超过0.5平方米，合葬墓穴占地面积不得超过0.8平方米，墓碑应采取卧式。墓位应体现庄重、美观、整洁的特点。
（三）符合八有标准。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建设要符合八有建设标准，有硬质化的道路、庄重的门面、标识清楚的指示牌、公示宣传栏、监控防护设施、文明的祭奠程序、维护良好的绿化环境、定期维护管理的专人。
二、规范管理
（一）规范责任主体。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服务设施，产权归属集体所有。村委会是村级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的实施主体，应安排专人具体负责公益性公墓的日常管理及维护工作，不得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管理，更不得向外承包。村委会要把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管理作为村民自治和村务公开的重要内容，坚持民主管理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监督。
（二）规范审批程序。新建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由村委会提出申请，经区镇政府审核同意后，报市民政局审批后方可实施。
（三）规范工程验收。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建设完成后，由市民政局进行现场验收，验收合格后落实相关奖补政策。
（四）规范骨灰安放。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不得对外经营，应凭火化证、迁坟证明等有效证明方可安葬，不得提前挑选或预定墓穴（格位）。
三、奖补标准
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要在当年度做好选址、规划，年底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，奖补标准如下： 
[bookmark: _GoBack]1、建设资金在10万至20万的（不包括20万），补助3万元；
2、建设资金在20万至30万的（包括30万），补助5万元；
3、建设资金在30万至40万的（包括40万），补助7万元；
4、建设资金超过40万的，补助9万元。
四、奖补资金发放
各区镇在每年12月前填写《启东市农村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建设资金申请审批表》，按表格要求附项目施工前、后对比照片，提供项目施工合同书复印件、项目验收报告、支出凭证复印件等资料。市民政局收到申报单位资料后，组织专班对所建公墓进行检查验收。验收合格的，按照奖补标准拨付奖补资金。
奖补资金由市民政局向上级争取省级福彩公益金，各区镇人民政府负责具体实施。奖补资金不足的，根据实际划拨的省级资金按比例补助。
五、其他事项
本办法自2024年1月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2年。
附件：启东市农村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建设资金申请审批表



附件：
启东市农村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
建设资金申请审批表
	公墓名称
	
	建设位置
	

	投资总额
	
	村（居）
投入金额
	

	镇财政
投入金额
	
	服务区域
（村居名称）
	

	建设情况
	

	区镇意见
	

	部门验收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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